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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对事物的适用范围

本议定书针对其中所称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陆上使用，包括为封 

锁水难、水道渡口或河流衰口而布放的水雷，但不适用于海洋或丙陆水道中防舰水 

雷的使用，

第二条定义 

为了本议定书的目的：

1. “地雷（水雷）”是指任伟置于地面或其他表面上、下或其附近地点而在 

人员或车辆出ç接近或接鍊时引爆的弹药，而“遥布地雷（水雷）”是 

指以大泡、火箭、迫击泡或类似工具或以飞机投掷如本定义所说的任何地 

霤（水雷）•

2. *饵霤，是指人工安装的具有特殊设计和构造；可在有人扰动或趋近一个

-• 表面无窨的物伟或进行一項表面安全的行动时出乎意外地造成杀伤的装置;

3. “其他装置”是指人工放置^旨在琍用遥控或于一定时间后自行f丨爆从而 

造成杀伤或破坏的弹荮和装置《

4. “军事目标”就目的物而言，是指任何因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而对 

军事行动作出有效贡献，并于将其全部或部分破坏、夺取或摧毁后可在当 

时情况下取得明确军事犹势的目的物.

5. “平民目的物”是指第4款定义中所称军事目标以外的一切目的物•

6 . “圯录”是指一秭实务性的行政和技术工作，旨在把便于查明布雷区、地 

霤（水雷）和饵雷的一切可得的情稷记载于官方记录中，

第三条 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使用的全面限制

1.本条适周于：

㈨地雷（水雷）；

⑼饵雷；

⑹其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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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止在一切情况下，不论是攻击、防卫或报复，对平民居民或个别居民使 

用本条适用的武器•

3. 禁止不加区别地使用本条适用的武器.不加区别地使用是指在下列情况 

下放置各该武器：

㈨此秭武器并不是放置在军事目标上，也不直接以军事目标为对象，•或 

⑼使用一秭不可能以榇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投送方法或手段；或

(c)预计可能附带造成平.民死亡、平民受伤窨、平民目齒物受损坏，或其中 

三种情况的一种或多种^而其摘窨的程度超过了预期的具体和直接的 

军事潲益.

4. 应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搢施，使平民不受本条适用的武器的影响，可行

的预防措施是指考虑了当时存在的一切情况，包括人道和军事方面莳考虑以后实际 

可行的或实际可能的预防搢施•.

第四条既钥在居民地区使用除遥布地雷以外的地雷（水雷）、饵雷及其他装置 

1 .本条适用于:

㈨除i布地雷以外的地雷（水雷），• *

⑼饵雷；及 

(c)其他装置，

2.禁止对地面部队来在进行交战或来有迹象显示即将交战的任何都市、乡镇 

或其他类似的平民集聚地区使用本条所适用的任何武器，除非：

㈨此类武器是装置于敌方或致方控制的军事目标上或目标的紧邻区域 

两；或

Cb)味取使平民不受其影响的保护搢施，例如強贴警告标志,、派设哨兵、 

_ 发出警告或掛立栏栅•

第五条限制使用遥布地雷（水雷） • •

1.遥布地雷（水雷）的使用应予禁止，除非这神地雷（水雪）只使用于自身 

为军事目标或包含军事目标的区域内，并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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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它们可按照S七条(XXa)款的规定准确记录其位置者s或

W此类地雷（水雷）装有一种有效的毁雷器械——《秭自动器械*当预 

期该地雷（水雷）不再用于当初安装时的军事目的时可使地雷（水霤） 

_变为无窨或使其自动销毁，或一'种遥控器械a当该地雷（水雷）不再 

..M于当初安装时的军事目的时可使地霤（水雷）变为无害或使其销毁• 

除非情况不许可》在布放或投放可能影响平民居民的遥布地雷（水雷）时, 

应预先提出有效警告i -

第六条禁正姻某些铒雷

L在不影嘀适用于武装冲突中有关读详和欺骧筠国际法规定的情况下*禁止 

在一贫情况下使M s -

㈨任何豫装:_面无害的轻便物体/但具特^设计和枸造，能装入爆 

-"物异在受到挽费或趋近时引爆的铒雷；或 

⑼以任何:ÿ武附着于或联â在十列€体上的有雷； 

h国际承ül的保学性徵章、标记或信号；

㈡伤者、.病者、或死者；

㈢墓地或火瓣

㈣医务设族、医疗设备、医药用品或医务运输；

㈤儿童玩具或其他为儿童饮食、健康^卫生、衣着或教育而特制的 

轻便物件或产品； 〜

㈥食品或饮料；

" ㈦炊事Æ具或器具5伹军事设施、军事阵地或军事补备站除外；

㈧明显属于宗教性质的物体；

㈨构成民族文化或精神遗产的历史古迹、艺术品或礼拜场所； 

㈩动物及其尸体。

2,禁止在一切情况下使用任何旨在引起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饵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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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记录和公布布雪区、地雷（水雷）和饵雷的位置

1.冲突各方应记录：

(a)各方预先计划的所有布雷区的位置；

⑼各方大规模使用或预先计划使用饵雷的所有区域的位置.

2 •当事各方应尽力保征对它们布放或安置的所有其他布雷区、地雷（水雷） 

以及傳雷的位置M记录，

3 •所有此秭记录应由当事各方加以保存，当事各方应：

㈨在积极的敌对行动停Jh后，立即：

H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搢施，包括^用此种记录，以保护平民不 

受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的影哺；以及或 

㈡在当事各方的部队都不在敌方领土上的情况下，应商敌对各方和 

联合囿秘卡长提供它们所拥有的一切有关章方领土泠布雷区、地 

雷（水雷）和饵雷位置筘情报；或

㈢各方部队一旦完全撤出敌方领土以后，应向敌方^1联合国秘书长 

提供它们所拥有的一切有关在该敌对一方I土内布雷区^地雷(水 

雷）和饵雷位置的情报；

(切当联合国部队或特砸在任何地区执行任务时,应按第八条的规定向 

该条所述当局提供情报？

⑹凡在可能时，通过双方的协定，特别是决定停止敌对行动的访定，规 

定发布有关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位置的情银*

第À条保參栽合国部队和特派团不受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故影喃

1.当联合囯部队或特派团在任何地区执行维持和平、观察、或类似任务时， 

冲突各方如经该地区的联合国部队或特派团首长的要求，应'尽可能：

' (a)移去该地区两的一命地雷（水雷）或饵雷》或使其丧失杀伤力；

(切应采取必要搢施，保护联合国部队或特派团在执行任夯时不受布雷区、 

地雷（水雷）和饵霤的影响；

(c)向该地区的联合国部队或特派团首长提供该方拥有的关于该地区内布 

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位置的一切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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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当联合国事实调查特派团在任何地区执行任务时，有关冲突的任何_方应 

向事实调査特派团提供保歩，除非由于特派团规模庞大无法提浜充分保护者不在此 

I 但在这种情况下8应将其拥有关于该地区内布雷区、地雷（水雷）和傳雷位 

置的情报提M特派团首长•

第九条担除布雷区^地雷（水霤'）和傳雷的匡际合惟

在积极致对行动停止后*当事各方应在相互之间 > 以及在适当情况下与其他国家和 

国际组织，努力就提浜关于扫除冲奐期间布下的布雷I地雷（水霤）和铒雷或使 

其失效所需的资料和技术及物质援助一包括在适当情况下采取联含行动一达成

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雪）、

佴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议定书二>

的技术性附件

关于谁纪录敢指导方针

凡在议定书中规定有义务对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的位置作记录时*应 

考虑下列指导方针：

U有关事先计郅的亨雷区¥及大规模地和事先计划使用的铒雷：

(a)地图、.图表或其他记录应能标明布雷区或设置铒霤地区的范围，•及 

⑼布雷区或设置饵雷地区趵位置应以一个单独筠参考点有关約坐标和与 

该单独的参考点相关联的地雷（水雷）和饵雷地区的發计面积来具体 

说明•

2 w有关其他布雷区、埋设或放置的地雷（水雷）和饵雷：

只要有可能s应按上述第1款中規定趵有关«加以记录，以便能确定设 

置布雷区、地雷（水雷）和傳雷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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